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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云府行复〔2024〕187号

申请人：颜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广州市白云区某中学。

委托代理人：周某，职务：老师。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作出的编号：

〔2023〕XX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

府依法予以受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2023〕XX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中

的工伤伤情诊断结论应该为：左膝前叉韧带断裂、半月板损伤。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 25日受白云区教育局派遣到英德市望

埠镇支教，于 2023年 3月 15日大课间期间扭伤左膝倒地，因伤

势严重次日前往望埠镇卫生院就诊，受当地卫生院条件限制，医

生只开口服止痛和化瘀药，无法进一步检查。3，4 月份曾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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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广州在南方医院骨科同一医生就诊，当时医生怀疑韧带和半月

板损伤，复诊时没提出做磁共振。随后膝关节一直疼痛且活动受

限，同事的药酒和自行购买的云南白药未见明显效果。所以 7月

7日再次返广前往南方医院白云分院就诊，最后经磁共振诊断为

左膝关节前叉韧带断裂，半月板后角撕裂等。关于腿伤一事，申

请人向同事，医生描述的时间自始至终一致，有微信、病历为证。

申请人绝不可能隐瞒捏造事实，因自己没法知道前叉韧带是否断

裂。而白云区人社局则以受伤 4个月才诊断前叉韧带断裂为由，

不认定此伤情，仅以卫生院首次诊断的“膝关节痛”作为工伤伤

情诊断结论。这样认定是极其简单粗暴的，对于申请人是极不公

平的。导致 7月份才诊断前叉韧带断裂，原因是多方面的：1.申

请人在外地支教，当地医疗水平有限延误就医。2.医生的专业、

诊断水平有关，直至 7月 7日就诊医生提出做磁共振才确诊。且

证实是陈旧性、累积韧带撕裂。申请人受伤及就医过程属实，然

而对于申请人真实的前叉韧带断裂伤情无法认定，我不知白云区

人社局的公信度何在。工伤认定，是需要思维和常识的，而不是

简单机械地走程序。希望真正因工受伤的人能得到善待。也不愿

意窦娥冤的故事再次上演。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2023〕XX号”《认定工伤

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

申请人于 2023年 8月 28日提交工作证、支教证明、《广州

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口径全方位融入式帮扶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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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名单、证人证言、考勤、病历等材料，以《工伤认定申请表》

的书面形式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被申请人于 2023年 9月

8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于同日向广州市白云区某中学发出《工

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被申请人依法受理后，于 2023年 10月 19日向申请人进行

了调查。

由于申请人的工伤认定决定需以伤情与病情关联性的技术

性意见为依据，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0月 19日作出《工伤认定

中止通知书》。

2023 年 11月 30 日，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说明被鉴定人于伤后 4月余行影像学

检查，依据现有鉴定材料，难以得出鉴定结论。

2023年 12月 12日、12月 18日，被申请人分别向申请人、

广州市白云区某中学委托人周某再次进行调查。

2023 年 12 月 19 日，被申请人恢复工伤认定。综合相关材

料及调查的事实，被申请人查明：

1.申请人系广州市白云区某中学的教师。

2.2023年 09月 08日受理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提

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2023年 03月 15日 08:50左右，申

请人在工作地上班过程中，不慎扭伤左膝。经英德市望埠镇卫生

院治疗诊断为：膝关节痛。后转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治疗诊

断为：1.膝关节扭伤；2.膝前交叉韧带断裂；3.半月板损伤；4.

累及膝关节（前）（后）十字韧带的扭伤和劳损（左侧）；5.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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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滑膜炎（左侧）；6.陈旧性关节软骨损伤（左侧）；7.慢性

浅表性胃炎；8.低白蛋白血症。

3.申请人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

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2

月 25日依法作出“编号：〔2023〕XX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认定申请人此次受伤为工伤。工伤伤情诊断结论为膝关节痛。

4.被申请人已于 2023年 12月 26日将“编号：〔2023〕XX”

《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给申请人及广州市白云区某中学。

故此，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2023〕XX号”《认定工

伤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二、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

申请人申请人表示“编号：（2023）XX号”《认定工伤决

定书》中的工伤伤情诊断结论有误，应改为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

半月板损伤。

首先，2023年 3月 15日 08:50左右，申请人在工作地上班

过程中，不慎扭伤左膝。申请人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广东省

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被申

请人对此予以确认。

其次，申请人提交的 2023年 3月 16日英德市望埠镇卫生院

病历诊断为“1、膝关节痛；2、拒绝 DR检查”。故，膝关节痛

系工伤认定部位无误。

最后，申请人 2023年 3月 15日受伤，但直至 4个月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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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7月 12日才被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诊断出左膝前交叉

韧带断裂、半月板损伤。申请人于 2023年 3月 24日、2023年 4

月 14日、2023年 7月 7日曾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南方医

院白云分院做检查，诊断结果仅为膝关节扭伤、膝关节痛。

被申请人亦已委托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分

析“诊断：1.膝前交叉韧带断裂；2.半月板损伤；3.累及膝关节

（前）（后）十字韧带的扭伤和劳损（左侧）；4.膝关节滑膜炎

（左侧）；5.陈旧性关节软骨损伤（左侧）；6.低白蛋白血症”

与申请人 2023 年 3 月 15日受伤的伤病因果关系。广东司法警

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回复依据现有鉴定材料，难以得出鉴定

结论。无论从一般人的经验常识还是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

2023年 7月 12日才诊断出的“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半月板损

伤”不能作为 2023年 03月 15日的工伤伤情诊断结论。

据此，被申请人认为：2023年 03月 15日 08:50左右，申请

人在工作地上班过程中，不慎扭伤左膝。经英德市望埠镇卫生院

治疗诊断为：膝关节痛。后转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治疗诊断

为：1.膝关节扭伤；2.膝前交叉韧带断裂；3.半月板损伤；4.累及

膝关节（前）（后）十字韧带的扭伤和劳损（左侧）；5.膝关节

滑膜炎（左侧）；6.陈旧性关节软骨损伤（左侧）；7.慢性浅表

性胃炎；8.低白蛋白血症。申请人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广东

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工

伤伤情诊断结论为膝关节痛。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在处理此次工伤认定的申请过程中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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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正确、符合管理权限、程序合法。恳请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

府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第三人意见：

第三人未提交答复意见。

本府查明：

2023年 8月 22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

表》《个人工伤认定登记表》、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第三人法

人证书、工作证明、病历等材料，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2023

年 9月 8日，被申请人作出编号：XX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

定书》，告知申请人对其工伤认定申请依法予以受理。同日，被

申请人作出自编：诉（2023）XX《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送

达第三人，通知其对上述工伤认定申请提出举证，并告知其拒不

举证的，被申请人将依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和申请人提供

的材料作出工伤认定。

2023年 10月 19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询问并制作《调

查笔录》，主要内容为：申请人于 1997年 7月入职广州市白云

区某中学，根据工作安排，于 2022年 8月-2023年 7月在英德市

望埠镇某中学支教，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早上 8:50左右在教学

楼活动区域与学生踢毽子，不慎摔倒致伤，事故发生后认为伤情

不是很严重，没有马上去医院，于 2023年 3月 16日下午腿疼行

走不稳，就自行前往英德市望埠镇卫生院检查治疗；申请人明确

不放弃伤情中出现的“膝前交叉韧带断裂（左侧）、半月板扭伤

（左侧）、低白蛋白血症、累及膝关节（前）（后）十字韧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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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伤和劳损（左侧）、膝关节滑膜炎（左侧）”作为工伤认定部

位。

同日，被申请人作出人社中止字〔2023〕XX号《工伤认定

中止通知书》，主要内容为：“……由于颜某的工伤认定决定需

以伤情与病情关联性的技术性意见为依据。本机关决定中止该工

伤认定……”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0月 25日将上述通知书邮寄

送达申请人、第三人。

2023 年 11月 27 日，被申请人向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

法鉴定中心发出《司法鉴定委托书》，委托鉴定事项为：“分析

颜某‘诊断：1.膝前交叉韧带断裂；2.半月板扭伤；3.累及膝关

节（前）（后）十字韧带的扭伤和劳损（左侧）；4.膝关节滑膜

炎（左侧）；5.陈旧性关节软骨损伤（左侧）；6.低白蛋白血症’

与 2023年 3月 15日受伤的伤病因果关系”。

2023 年 11月 30 日，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

作出广司警司鉴中心〔2023〕函字 XX号《不予受理通知书》，

主要内容为：“根据提供的案情及相关鉴定材料，被鉴定人于伤

后 4 月余行影像学检查，依据现有鉴定材料，难以得出鉴定结

论……因此，本中心决定不予受理该鉴定，并退还鉴定材料。”

2023年 12月 12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询问并制作《调

查笔录》（伤者笔录），主要内容为：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被

派往英德市望埠镇某中学支教，支教时间为 2022 年 8 月-2023

年 7 月，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早上 8:50左右在英德市望埠镇某

中学教学楼活动区域与学生踢毽子，不慎摔倒扭伤左膝，受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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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医院检查治疗期间其余时间都在正常上班；申请人于 2023

年 3月 15日受伤后在英德市望埠镇卫生院治疗期间因主治医师

说医院设备落后，相应的设备无法诊断韧带问题，只能拍 X 光

检查骨头问题，不清楚医师在病历上写明申请人拒绝 DR检查的

原因；申请人于 2023年 3月 15日在英德市望埠镇卫生院检查完

毕后，于 2023年 3月 24日、2023年 4月 14日到南方医科大学

南方医院就诊，于 2023年 7月 7日到南方医院白云分院检查，

于 2023年 7月 21日到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住院治疗；申请人

明确不放弃伤情中出现的“1.膝前交叉韧带断裂；2.半月板损伤；

3.累及膝关节（前）（后）十字韧带的扭伤和劳损（左侧）；4.

膝关节滑膜炎（左侧）；5.陈旧性关节软骨损伤（左侧）；6.低

白蛋白血症”作为工伤认定部位。

2023 年 12月 18 日，被申请人对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周某进

行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公司笔录），主要内容为：申请人

于 1997年 7月入职广州市白云区某中学，于 2022年 9月 1日至

2023 年 7 月被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派往至英德市望埠镇某中学

支教，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早上 8:50 左右在英德市望埠镇某中

学跟学生踢毽子的过程中，不慎扭伤左膝，受伤后直至支教结束

时才向第三人报告；第三人无法判断申请人于 2023年 3月 15日

受伤是否为工伤，也无法判断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诊断是否

为受伤所致。

2023 年 12月 19 日，被申请人恢复申请人向其申请的工伤

认定。2023年 12月 25日，被申请人作出编号：〔2023〕XX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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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内容：“工伤伤情诊断结论：膝关节

痛……经英德市望埠镇卫生院治疗诊断为：膝关节痛。后转往南

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治疗诊断为：1.膝关节扭伤；2.膝前交叉韧

带断裂；3.半月板扭伤；4.累及膝关节（前）（后）十字韧带的

扭伤和劳损（左侧）；5.膝关节滑膜炎（左侧）；6.陈旧性关节

软骨损伤（左侧）；7.慢性浅表性胃炎；8.低白蛋白血症。颜某

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之

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被申请人于同

日将上述《工伤认定决定书》邮寄送达申请人、第三人。

另查明，2023年 3月 16日，英德市望埠镇卫生院出具的门

诊病历载明：“主诉：扭伤致左膝关节疼痛 1天。病史：患者扭

伤致左膝关节疼痛。诊断：1.膝关节痛；2.拒绝 DR 检查……”

2023年 3月 24日，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出具的门诊病历载明：

“主诉：扭伤致左膝关节肿痛 10天。诊断：西医诊断：1.膝关

节扭伤；中医证候：1.瘀血阻络证……”2023年 4月 14日，南

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出具的门诊病历载明：“主诉：扭伤致左膝

关节肿痛 10天。诊断：西医诊断：1.膝关节扭伤……”2023年

7月 7日，南方医院白云分院出具的门诊病历载明：“主诉：上

班时外伤致左膝关节疼痛。诊断：1.半月板损伤……”同日，南

方医院白云分院再次出具的门诊病历载明：“主诉：左膝关节疼

痛 4月。诊断：1.膝关节痛……”南方医院白云分院出具的门诊

病历载明：“主诉：左膝关节疼痛 4月。诊断：1.膝关节痛……”

2023年 7月 14日，南方医院白云分院出具的门诊病历载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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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上班时外伤致左膝关节疼痛、活动受限 4月。诊断结果：1.

半月板损伤；2.膝关节十字韧带损伤；3.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

伤……”2023年 7月 19日，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出具的门诊

病历载明：“主诉：左膝不慎扭伤 4月余。诊断：西医诊断：1.

膝关节扭伤；2.膝前交叉韧带断裂；3.半月板损伤……”2023年

8 月 23日，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出具的门诊病历载明：“主

诉：左膝不慎扭伤 5月余，左侧前叉韧带修补术后 1月。诊断：

西医诊断：1.膝前交叉韧带断裂……”

另查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出院记录载明：“入院日期：

2023年 7月 21日，出院日期：2023年 7月 29日，住院天数：8

天……出院诊断：1.膝前交叉韧带断裂（左侧）；2.半月板损伤

（左侧）；3.膝关节扭伤（左侧）；4.慢性浅表性胃炎；5.低白

蛋白血症……”

再查明，《英德市望埠镇某中学 2023年 3月颜某老师考勤

记录》载明：申请人于 2023年 3月 15日 07:22、11:22、12:28、

14:09均有考勤记录。

英德市望埠镇某中学于 2023年 8月 15日出具《证明》，主

要内容为：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至 2023年 7月在英德市望埠镇

某中学支教，于 2023年 3月 15日早上大课间，申请人在教学活

动区域与学生踢毽子时左膝关节受伤倒地，随后左膝关节一直不

适，期末结束返回广州后经磁共振进一步检查诊断为左膝前交叉

韧带断裂兼半月部分撕裂，英德市望埠镇某中学同意申请人申请

工伤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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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作出的编号：

〔2023〕XX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府认为：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

本案中，被申请人作为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具有工伤认定的职权。

《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

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中，申请人于 2023年 3月 15

日 8:50 在工作地上班过程中，不慎扭伤左膝，属于《广东省工

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被

申请人作出的编号：〔2023〕XX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

清楚、证据充分。关于申请人认为工伤伤情诊断结论应为左膝前

叉韧带断裂、半月板损伤的意见。本府认为，首先，如果申请人

当时受伤造成左膝前叉韧带断裂、半月板损伤，理应及时向第三

人报告，而不是直至其支教结束后才向第三人报告。其次，英德

市望埠镇卫生院于 2023年 3月 16日出具的门诊病历、南方医科

大学南方医院于 2023年 3月 24日、2023年 4月 14日出具的门

诊病历诊断结论相对一致，均未提及左膝前叉韧带断裂、半月板

损伤。再次，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出具的出院诊断和申请人受

伤时间间隔长达 4个月有余，不能排除申请人“左膝前叉韧带断

裂、半月板损伤”是因申请人自身其他原因导致的可能。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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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于 2023年 11月 27日对申请人被诊断的“左膝前叉韧带断裂、

半月板损伤”等疾病与申请人于 2023年 3月 15日受伤的伤病因

果关系向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申请司法鉴定，广

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以现有材料难以得出鉴定结

论为由作退案处理。因此，对于申请人认为工伤伤情诊断结论应

为左膝前叉韧带断裂、半月板损伤的主张，本府不予采纳。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

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 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

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受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

请，应当在 15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

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

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的时限中止……”《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 20日内，将《认

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

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本案中，

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9 月 8 日作出编号：XX 号《工伤认定申请

受理决定书》，对申请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因补充

证据需要，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作出人社中止字〔2023〕XX

号《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决定中止该工伤认定。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2月 19日恢复该工伤认定，于 2023年 12月 25日作出

编号：〔2023〕XX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分别于同日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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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决定书邮寄送达申请人及第三人，符合上述规定。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维

持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作出的编号：〔2023〕XX 号

《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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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告：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